






环政办发〔2025〕34号

环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环县工业集中区项目入园
审核评估办法的通知

[bookmark: _GoBack]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直及省市驻环有关单位：
《环县工业集中区项目入园审核评估办法》已经县政府同意，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
环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2025年9月2日
环县工业集中区项目入园审核评估办法
为进一步完善环县工业集中区投资环境，确保拟入驻园区项目符合国家法律法规、产业政策及园区发展规划，规范项目审核评估程序，科学合理配置园区资源，加快重点产业集聚发展，完善产业链条，明确部门职责，优化营商服务，依据《庆阳市1+8工业园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《环县工业集中区总体发展规划（2024-2035年）》和《环县工业集中区甜水化工园区化工产业发展规划（2023-2035年）》，现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入园条件
1.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、安全生产要求，符合全县主导产业及集中区总体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；
2.项目符合园区规划环评、水资源论证等要求；
3.落户园区项目工业用地投资强度不低于200万元/亩，税收强度原则上不低于20万元/亩；
4.项目必须在环县设立法人公司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、实行统一核算并在本县汇总缴纳企业税收；
5.入园项目必须满足其他法律法规明确的规范要求。
二、审核评估流程
1.项目初审
项目方向管委会提交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、企业营业执照及法人身份证明、项目选址意向及用地需求、企业或投资方近3年财务报表等申请材料，管委会在2个工作日内对材料完整性、合规性进行初审，对不符合要求的退回并书面告知项目方。
2.专家论证
管委会负责组织行业技术、环保、安全、规划等领域专家（至少3人）成立专家组，专家组就项目开展初步论证（包括：项目技术先进性及项目与规划、产业匹配度、环境影响及污染防治措施、安全生产风险及防控方案、资源能源消耗与循环利用水平、投资强度、产出效益及税收贡献预测等），定性描述审核论证结果，3个工作日内向管委会出具书面意见。
3.部门审查
管委会根据项目性质征求发改、工信、生态环境、应急管理、自然资源、水务等有关部门意见，部门在收到征求意见函后3个工作日内书面反馈审查意见。部门重点审查具体内容为：
发改局：项目合法性，合规性及节能审查。
工信局：项目与国家产业指导政策符合性审查。
生态环境局：项目与《环县工业集中区总体发展规划（2024-2035年）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》符合性审查。
应急管理局：项目安全生产风险及防控措施审查。
自然资源局：项目用地规模，规划符合性，土地集约利用指标（投资强度、容积率等）审查。
水务局：项目用水量、用水合理性及节水措施审查。
4.管委会提出审查评估意见
管委会召开专题会议，结合专家组及部门意见，研判评估项目综合效益及潜在风险，提出是否同意入驻的建议，形成《项目入园初审意见》，提交县政府常务会审议。
5.县政府常务会审议
管委会将项目资料、初审意见报县政府，县政府常务会对项目的经济、社会、生态效益进行最终审议，形成会议纪要。
三、职责分工
1.管委会职责：统筹协调审核评估全流程，组织专家论证及部门审查，提请县常务会议审议。项目获批后，定期跟进项目进度及承诺履行情况，对未按批复要求实施的项目，责令整改或取消入园资格。
2.相关部门职责：依照职责提出专业审查意见，提供政策指导和技术支持。项目获批后，配合做好项目相关手续的办理。
3.项目方责任：如实提交材料，配合审查整改，承诺履行环保、安全等法定义务。对提供虚假材料的项目方，列入“失信企业名单”，2年内不得申请入园。
本办法由环县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，可根据国家政策调整或园区发展需要适时修订，修订程序参照原制定程序执行。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抄送：县委办、人大办，政协办。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。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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